












 

第十八条 跨年度资助项目实行年度检查制度，资助项

目主体应根据项目计划实施情况及下年度实施计划，填写

《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一般项目资助年度检查表》，并按

规定时间报送文化发展中心。 

第十九条 资助项目实行结项验收制度，文化发展中心

组成结项验收专家组，依据本办法和《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

金一般项目资助协议书》对资助项目成果进行检查、评定、

验收，并出具专家组结项验收报告。结项验收合格项目报理

事会批准后，由文化发展中心下达结项通知，不合格项目由

文化发展中心按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处理。 

第二十条 本基金资助项目完成后，项目经费结余须退

回文化发展中心。 

第二十一条 验收合格的资助项目成果，应在显著位置

标注“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”字样，基金拥有该

作品政府类文艺评奖（如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飞天奖、华表

奖以及文化部的文学艺术奖等）的独家报奖权。 

第六章 罚 则 

第二十二条 文化发展中心有权检查项目经费管理使用

情况，并对资助项目进行监督和结项审计，项目执行主体应

积极配合，如实反映情况。检查及审计结论作为续拨经费、

评审新报资助项目的重要依据。 

第二十三条 项目执行主体违反本办法及北京宣传文化

引导基金其他有关管理规定者，文化发展中心给予批评、通



 

报，并追究责任人相关责任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报理事会

批准后追回已拨经费，并取消项目执行主体三年以上申报资

格，涉嫌违法违纪的，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 

（一）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规定； 

（二）项目内容有违公序良俗； 

（三）资助项目存在严重质量问题； 

（四）有弄虚作假行为； 

（五）与立项的资助项目内容严重不符； 

（六）多次延期仍不能完成； 

（七）严重违反财务会计制度规定； 

（八）项目申报、评审、验收工作中有行贿行为； 

（九）其他违法和严重违规事项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负责解释和

修订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